
「桃園大圳導水路（2 號水橋前上游段）小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 

(案號：TY112HP001) 

招標文件修正對照表(112 年 8 月 14 日更新版) 

項次 招標文件名稱 修正後 修正前 

1 標租須知 四、裝置容量: 

(一)本案建議最低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不得低於

150kW。 

四、裝置容量: 

(一)本案不訂定最低發電設備裝置容量建議最

低發電設備裝置容量不得低於 150kW。 

2 標租須知 
 
 

 
桃園大圳導水路(2 號水橋前上游段)小水力發

電設備建置案 

(實際以現場設施為準) 

           渠道橫斷面參考圖說 

 
 

 
 

 
桃園大圳導水路(2 號水橋前上游段)小水力發電

設備建置案 

         渠道橫斷面參考圖說 

(實際以現場設施為準) 

 

附件 4 附件 4 



新增    實測地形圖參考圖說 

  

 
       2 號水橋剖面圖參考圖說 

 



3 外標封 開標時間：112年 9月 5日上午 10時 00分  

截止收件：112年 9月 5日上午 09時 00分 

開標時間：112年 8月 29日上午 10時 00分  

截止收件：112年 8月 29日上午 09時 00分 

 


